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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2009年报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苏州

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09年报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第16条、《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证监公司字〔2006〕38

号）第41条、第77条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

益保护指引》（深证上〔2006〕5号）第37条，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的

规定和要求，对公司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

查，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报告期内，以及以前期间发生并累计至2009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报告期内，以及以前期间发生并累计至2009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为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也无任何形式

的对外担保事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金额为零。 

二、对公司200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200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的反映

了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运行和检查监督情况。 

三、对公司2010年度专职董事基本薪酬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提出的公司2010年度专职董事基本薪酬方案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及

地区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薪酬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章制度等规定，有利于调动公司专职董事的积极性，有利于为

公司创造良好的经营业绩，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提出的公司2010年度专职董事基本薪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下属专门委



 

2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讨论后提出，程序合法。 

因此，本人同意公司 2010 年度专职董事基本薪酬的议案。 

四、对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基本薪酬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提出的公司2010年度职工代表监事基本薪酬方案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

业及地区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薪酬方案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章制度等规定，有利于调动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积极性，有

利于为公司创造良好的经营业绩，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提出的公司2010年度职工代表监事基本薪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下属专

门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讨论后提出，程序合法。 

因此，本人同意公司 2010 年度职工代表监事基本薪酬的议案。 

四、对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事项，对公司董事

会推荐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意

见： 

1、公司董事会关于该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徐元生、陈吉强、惠建明、潘建华、朱建忠、张卫兵六位均符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同意提名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五、对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事项，对公司董事

会推荐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关于该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郁鸿凌、杨静、黄雄三位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同意

提名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六、对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事项，对公司监事

会推荐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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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意见： 

1、公司监事会关于该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闵平强、伊恩江两位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任职资格，同

意提名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七、对公司2009年度所发生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09 年度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而产生的，符合公司

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其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和定

价方法体现了公平、公允、合理的原则，未造成公司资产流失，没有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八、对公司200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2009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的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

违规的情形。 

九、关于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25 号)》、《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2008 年 2 月修订)》的有关规定，本人对《关于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进行了审阅，现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一、根据公司的专项说明，截止 2009 年 9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3,400.72 万元，其中 1,600,449,800 元为

大型及特种材质压力容器制造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18,002,707 元为核承压设

备制造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均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

投资范围。 

    二、根据公司在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的披露和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公 W[2010]E1107 号《关于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上述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与公司

的专项说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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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预先投

入数额经注册会计师审核，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本人同意公司以3,400.72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独立董事：                                           

郁鸿凌           黄雄            杨静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六日 


